
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区

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2025 年 7 月 20 日，我公司组织召开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

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口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

场检查会。验收组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

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并现场核

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，查阅了

相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后验收组认为，本项目符合竣工环

保验收条件，验收合格,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1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内容

本项目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猫儿山村广西贵港北港

国 际 集 装 箱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内 。 地 理 坐 标 为

N23°6′24.156″，E109°41′18.093″。本项目占地面

积 65.76 万平方米，其中堆场面积 29.28 万平方米，码头

岸线 942.5 米，拥有 3000 吨级装卸泊位 2 个、1000 吨级装

卸泊位 3 个，主要经营煤炭、矿石散货中转、堆存、加工、

贸易、配送等装卸业务。设计年吞吐量 800 万吨。

本项目在原有经营品种的基础上增加货种，一是增加

水泥熟料、金属矿石、砂石骨料、石膏、石粉等货种；二



是后方堆场增加石子水洗、筛分工艺，配套筛分、水洗设

备；三是改造污水处理站，增加污水池容量，加大污水处

理能力。另外，新设 1 个入河排污口，具体地理坐标：

N23°6′18.036″，E109°41′24.233″。

本项目配备生产能力为 1300t/h 水洗石子设备生产线 1

条、堆场至装船漏斗皮带机 1 条（1.4 米宽，输送能力

1300t/h，以满足 2 万吨/日的需求，同时设置三级沉淀过

滤池（共 45m
3
），废水回收利用，配套的符合国家标准的

除尘环保工艺设备等，以及为应对极端暴雨天气时，将港

区雨污水通过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，进行合规排放。

本次验收内容主要包括新增的石子筛分、水洗生产线，

改造后的污水处理站及新设的入河排污口等相关配套设施，

码头吞吐量保持不变。

（2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06 年 11 月 16 日，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

（桂环管字〔2006〕305 号）对《贵港港猫儿山作业区（二

期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进行了批复；

2012 年 10 月 25 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

（桂环函〔2012〕1622 号）《关于贵港港猫儿山作业区

（二期）工程部分建设内容变更的函》同意工程部分建设

内容变更；贵港港猫儿山作业区（二期）工程 2010 年 3 月

动工建设，2015 年 2 月 11 日工程竣工。



2016 年 7 月 5 日，原贵港市环境保护局出具《关于贵

港港猫儿山作业区（二期）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

批复》（贵环防〔2016〕29 号），见附件 5。

2023 年 10 月 23 日，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

限公 司（集 装箱码 头） 申领排 污许可 证（ 编号：

9145080076890332XK001U）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8 年

10 月 23 日。

2024 年 7 月，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

委托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广西贵港北港国际

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区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；

2024 年 7 月 5 日，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以贵环审〔2024〕

122 号文件《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

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区改建项目暨入河排污口设置的

批复》对报告表给予批复。

2024 年 9 月 11 日，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

公司编制《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并送贵港市生态环境局备案，并于

2025 年 9 月 14 日备案成功，应急预案备案表编号：

450802-2024-0055-L，见附件 6。

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区改

建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2025 年 2 月完工并运营。



2025 年 3 月 14 日，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

公 司 （ 散 货 作 业 区 ） 申 领 排 污 许 可 证 （ 编 号 ：

9145080076890332XK002U）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 年

3 月 13 日，见附件 4。

本次验收内容包括新增的石子筛分、水洗生产线，改

造后的污水处理站及新设的入河排污口等相关配套设施，

码头吞吐量保持不变。项目从立项到运营均无环境投诉、

违法或处罚记录。

（3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000 万元，环保投资约 40 万元，

占项目总投资的 4%。

（4）验收范围

本项目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猫儿山村广西贵港北港

国 际 集 装 箱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内 。 地 理 坐 标 为

N23°6′24.156″，E109°41′18.093″。本项目占地面

积 65.76 万平方米，其中堆场面积 29.28 万平方米，码头

岸线 942.5 米，拥有 3000 吨级装卸泊位 2 个、1000 吨级装

卸泊位 3 个，主要经营煤炭、矿石散货中转、堆存、加工、

贸易、配送等装卸业务。设计年吞吐量 800 万吨。

本次验收内容包括新增的石子筛分、水洗生产线，改

造后的污水处理站及新设的入河排污口等相关配套设施，

码头吞吐量保持不变。

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除废水处理设施变动外，其

余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。项目生产设施条件与环

保设施均运行正常，基本具备验收监测条件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废水

本项目场地冲洗水和雨水收集至煤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

后回用，暴雨时雨水外排至郁江，非暴雨情况下回用厂区

洒水降尘；流动机械冲洗水和机修间冲洗水收集至煤污水

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，暴雨时外排至郁江；洗石废水经

三级沉淀罐沉淀后回用生产；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

处理后排入郁江。

（2）废气

本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物主要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

石子筛分废气、码头装卸废气、堆场废气、装卸车废气。

石子筛分废气采用布袋除尘、湿法除尘等措施处理后无组

织排放；码头装卸废气采用洒水降尘、湿式抑尘等措施处

理后无组织排放；堆场废气采用篷布覆盖、防风抑尘、湿

式抑尘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；装卸车废气采用湿式抑

尘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

（3）噪声

本项目采取噪声治理措施后，厂界东、西、北面的昼、



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，厂界南面的昼、夜间噪声监测

值均满足 4 类标准；敏感点麒麟屯昼、夜间噪声监测值满

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。

（4）固废

污水站污泥主要成分为煤粉，定期清掏，与煤炭一起

外售；洗石废水中的淤泥外售砖厂，用于砖厂制砖原料；

石子筛分收集粉尘外售砖厂，用于砖厂制砖原料；废矿物

油、废矿物油桶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委托广西地山环

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1）废气

本项目排放的废气均为无组织排放。因此，本项目不

计算废气环保设施的污染物处理效率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验收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南风，监测

点位颗粒物最大值为 410μg/m3，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表 2无组织监控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废水

本项目场地冲洗水和雨水收集至煤污水处理站处理达

标后回用，暴雨时雨水外排至郁江，非暴雨情况下回用厂

区洒水降尘；流动机械冲洗水和机修间冲洗水收集至煤污

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，暴雨时外排至郁江；洗石废水



经三级沉淀罐沉淀后回用生产；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

站处理后排入郁江。本次验收仅对厂区废水总排口做监测，

不计算废水污染物处理效率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本项目废水各监测因子 pH值、化学需

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悬浮物、石油类等排放浓

度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一级标

准要求。

（3）噪声

本项目采取噪声治理措施后，厂界东、西、北面的昼、

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，厂界南面的昼、夜间噪声监测

值均满足 4类标准；敏感点麒麟屯昼、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

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2类标准要求。

（4）固废

本项目不进行固废监测，因此，本项目不计算生产固

废污染物的处理效率。经调查，污水站污泥主要成分为煤

粉，定期清掏，与煤炭一起外售；洗石废水中的淤泥外售

砖厂，用于砖厂制砖原料；石子筛分收集粉尘外售砖厂，

用于砖厂制砖原料；废矿物油、废矿物油桶收集暂存于危

废暂存间，委托广西地山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置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①废气：本项目监测期间，验收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



南风，监测点位颗粒物最大值为 410μg/m3，达到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表 2无组织监控限

值要求。故工程建设对大气环境影响不大。

②废水：本项目监测期间，本项目废水各监测因子 pH

值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悬浮物等排放

浓度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一级

标准要求。故工程建设对水环境影响不大。

③噪声：本项目监测期间，厂界东、厂界西、厂界北

面昼间噪声监测最大值分别为 57dB(A)、51dB(A)、63dB(A)，

夜间噪声监测最大值分别为 50dB(A)、45dB(A)、49dB(A)，

均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中的 3 类标准要求；厂界南面昼间噪声监测最大值为

53dB(A)，夜间噪声监测最大值为 48dB(A)，均达到《工业

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4类标准

要求。

敏感点麒麟屯昼间噪声监测最大值为 49dB(A)，夜间噪

声监测最大值为 44dB(A)，均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中 2类标准要求。故工程建设对声环境影

响较小。

④固废：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理，本项目

运营产生的固废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

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猫儿山港区改

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

求，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落实了相应的环境

保护措施，验收合格，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。

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，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：

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

放；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做好跟踪监测工作；接受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

2025 年 7 月 20 日




